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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水利局2019年度第二批中央财政水利发展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水利局2019年度第二批中央财政水利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省水利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工作部署及工作要求，2019年度省级财政安排蓝山县第二批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共75万元，资金文号为《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的通知》（湘财农指〔2019〕23号），其中安排38万元专项资金用于2019年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37万元安排用于小型水库工程维修养护项目。
（二）项目目标
1、总体项目目标
完成蓝山县农村饮水工程和小型水库工程维修养护工作，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2、具体项目目标
蓝山县水利局38万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资金计划用于 6处农饮工程维修养护项目和2处政府采购农饮检测、消毒药品项目，包括蓝山县太平镇上奎村集中供水工程维修养护、太平镇太平水厂维修养护、土市镇洪观村坦头集中供水工程维修养护、土市镇泉塘村集中供水工程维修养护、大桥乡大源村毛栗山集中供水工程维修养护和蓝山县单村农饮工程净化消毒药品、水质检测药剂的采购。
蓝山县水利局37万小型水库工程维修养护资金计划用于36座小型水库的维修养护，主要建设内容为：制度牌、警示牌、大坝外坡除草砍青，放水设施维修，启闭机和钢丝绳养护等工程养护及其附属设施。
（三）项目绩效依据
根据《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财农〔2016〕181号）、《关于做好中央财政补助农村饮水工作维修养护经费安排使用的指导意见》（水财务〔2019〕157号）、水利部办公厅《于做好水利发展资金小型水库工程设施维修养护相关工作的通知》（办运管〔2019〕139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决定对蓝山县水利局2019年度第二批中央财政水利发展专项资金75万元实施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对蓝山县水利局2019年度第二批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75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农村饮水工程和小型水库工程的维修养护项目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农村饮水工程和小型水库工程的维修养护，提升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农村饮水工程和小型水库工程的维修养护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通过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以及通过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合同、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了解项目具体情况，为得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bookmark: _GoBack]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的通知》（湘财农指〔2019〕23号文），蓝山县水利局2019年度农村饮水工程和小型水库工程维修养护资金为75万元。蓝山县水利局于2019年11月15日收到2019年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简称农饮项目）资金38万元，于2020年1月7日收到小型水库工程维修养护（简称水库维修项目）资金37万元，资金到位75万元，到位率100.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农饮项目维修养护资金支出16,000.00元，结余364,000.00元，截止绩效评价日2020年11月5日，农饮项目维修养护资金支出379,544.87元，执行率为99.88%；
水库维修项目37万元指标于2020年1月下达，截至评价日2020年11月5日，资金支出 88,974.00元，执行率为24.05%。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75万元共计支出468,518.87元，整体执行率为62.47%。
具体支出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元
	支出内容
	支出金额
	备注

	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款
	379,544.87
	

	上奎村饮水工程维修款
	93,996.00
	

	石泉自然村饮水工程维修款
	40,000.00 
	打井费

	泉塘村饮水工程维修款
	65,000.00 
	

	太平水厂维修款
	25,700.00 
	

	大桥大源毛栗山饮水工程维修款
	32,832.00 
	

	坦头村饮水工程维修款
	30,668.87 
	

	净化消毒药品、水质检测药剂的采购
	91,348.00
	

	小型水库工程维修养护款
	88,974.00
	

	水库公示牌的购买和安装
	31,029.00
	

	都龙庙水库维修养护款
	2,100.00
	

	蓝嘉水库维修养护费
	1,865.00
	

	钢丝绳、卡子等物资款
	53,980.00
	

	合  计
	468,518.87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蓝山县水利局对2019年农村饮水工程和小型水库工程维修养护按《关于做好中央财政补助农村饮水工作维修养护经费安排使用的指导意见》（水财务〔2019〕157号）文件和《蓝山县财政项目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未单独制订蓝山县水利局水利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部分项目支出未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应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资金支付依据充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蓝山县农村饮水维修养护建设由蓝山县水利局集中采购药品和试剂，由各供水工程所在村组织实施维修养护工程，工程完成后经过水利局和财政局共同验收合格后拨付建设资金。
对于蓝山县小型水库工程的维修养护，蓝山县水利局成立了专项质量监督组，项目任务完成后，县级水利部门会同设计、施工、监理、质量监督等单位及管理所代表组织自验，自验通过后，向县水利局申请验收。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农村饮水工程保障了项目区农民的长期的用水健康，提高了项目区农民生活质量，改善生活环境。项目实施提高了广大农村人民群众饮水质量，身体健康有了保障；小型水库维修养护工程有效防止了洪灾和旱灾的威胁，保障了项目区人民的生命安全，有效的规避了灾害和用水不健康将会导致的损失。
（二）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通过实施2019年度农村饮水工程和小型水库维修养护，加快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保障了项目区生产环境的长期饮水安全。除此之外，小型水库的维修养护加强了项目区人民的安全意识，解决了防洪防旱问题，保障了项目区人民的生活供水。
（三）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项目实施后，对抵御水旱灾害、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比较科学合理，产生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在政府采购、资金使用方面有待完善，结合《蓝山县水利局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的评价结果，得分82分，评价等级为“良好”。
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采购管理存在控制缺陷
项目实施单位蓝山县水利局未制定采购管理细则，大额采购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评价小组要求单位提供与消毒药品采购（合同价15万元）相关的竞争性谈判记录或询比价记录，仅提供一份三家供应商的售价单，无其他资料 。
（二）计划方案与实际情况差异大，支出超预算
查看《蓝山县2019年度水利发展资金补助农村饮水维修养护工程实施方案》，计划对蓝山县规模较小供水工程所需净化消毒药品装置采购费用预算7.6万元，但查看蓝山县水利局与湖南东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宁乡分公司签订的消毒药品采购合同，合同约定采购价格为15万元。消毒药品采购实际执行情况与计划方案存在较大差异。
消毒药品采购款预算价格7.6万元，实际采购价格为15万元（6万元预付款从被检查资金中支付，采购款9万元从其他资金中支出），支出超预算。
七、相关建议
（一）政府采购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规定，对于采购金额较小的政府采购行为，应完善相关的询比价流程并形成过程资料，以便能完整记录和反映采购业务的全过程。
（二）完善内部采购管理制度，加强采购预算编制工作，预算制定前尽量考虑全面，保证预算编制合理可靠。

附表：蓝山县水利局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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